合同


深圳市龙媒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域名、虚拟主机合同

签订地点：深圳  
签订时间：                          合同编号：  
甲方：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乙方: 深圳市龙媒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9029号万基商务大厦(总部大厦)13楼     邮编：518048

电话： 0755－83454796                                   传真：0755－83454295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特签订以下协议：

第一条 合同项目

1. 乙方为甲方提供域名注册及相关的技术支持服务

2. 乙方通过INTERNET为甲方提供虚拟主机空间租用服务。虚拟主机是指：用户将其网站寄放在我公司提供的在国际互联网上采用共享服务器主机资源技术的服务器上，并接受相关技术及网络支持服务，也就是网站空间服务。
3. 乙方为甲方提供的虚拟主机可承载用户发布的各种合法信息。

第2条 付款方式  

  用户付款可以通过：支票，信汇，电汇，现金结算。

	
	邮局汇款：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9029号万基商务大厦(总部大厦)13楼

	
	收款人：深圳市龙媒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邮 编：518048

	
·
	银行汇款： 
帐户名称：深圳市龙媒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建行国通支行
帐 号：44201516900052504417


第3条 关于所有权

   1.由乙方代甲方所注册的域名，用户所上载的（合法）信息的版权自甲方付清所有费用之日起为用户所持有。

   2.乙方为甲方所承载信息和乙方为甲方制作和编写的任何软件和程序在用户付清全部开发费用及相关费用后归甲方所有。

第4条 服务内容

项目所涉及的费用（货币单位：RMB）

	服务项目
	服务期限
	项目细则
	费用条款
	备注

	
	   
	
	
	

	
	
	t
	
	甲方如果在1个月内不满意可退虚拟主机费

	以上服务项目首年费用合计RMB         元整


第5条 双方的权利义务

甲方的权利义务：

1．甲方对以其名义注册成功的域名拥有Internet域名注册管理机构赋予的相应的所有权。

2．甲方可以在域名注册成功之后的任何时候，将域名保留在乙方的域名服务器或者转移到其他甲方指定的域名服务器上。

3．甲方在使用域名时应遵守国家的，域名管理机构的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制度、相关政策和规定及域名争议解决的办法，不得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得侵犯他人和乙方的合法权益。

4．甲方应按时向我公司交纳域名费用，对延期或不交纳费用的，将按有关规定处理，用户自己承担一切责任。

5．甲方在使用虚拟主机业务时应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不得利用乙方提供的资源和服务上传（Upload）、下载（Download）、储存、发布违反国家规定的政治宣传和/或新闻信息、涉及国家秘密和/或安全的信息、封建迷信和/或淫秽、色情、下流的信息或教唆犯罪的信息、博彩有奖、赌博游戏、违反国家民族和宗教政策的信息、妨碍互联网运行安全的信息、侵害乙方及他人合法权益的信息和/或其他有损于社会秩序、社会治安、公共道德的信息或内容。不得进行任何改变或试图改变乙方提供的系统配置或破坏系统安全的行为。否则，乙方有权关闭该网站，相关费用不予退回，直至追究赔偿和相应的法律责任。

乙方的权利义务：

1. 乙方通过INTERNET向甲方提供域名注册服务。
2. 乙方可为甲方提供与甲方申请服务相关的咨询、技术支持服务。提供技术支持的途径有电话、传真、电子邮件、己方的网上在线技术支持平台服务。

3.对用户提供的用户资料给予保密。

4．乙方通过INTERNET为用户提供虚拟主机空间租用服务，并负责维护和技术支持。
5.乙方为用户提供远程传输（FTP）权限。
   6.由于用户使用不当所出现的错误，乙方可以协助解决。但根据情节收取适当的费用。

第6条 不可抗力
1. 因不可抗力，使本服务条款不能履行的，遭受不可抗力的一方不承担责任。

2. 不可抗力是指本协议双方不能合理控制、不可预见或即使预见也无法避免的事件，该事件妨碍、影响或延误任何一方依据本协议履行其全部或部分义务。该类时间包括但不限于政府行为、地震、台风、洪水、火灾、其它天灾、战争或其它类似的事件。

3．鉴于计算机、互联网的特殊性，因Y2K问题、黑客问题、电信部门技术调整、全球性网络问题、政府管制和不可抗力等引起的事件，不属于乙方违约，乙方不应承担责任。
第7条 争议的解决

1. 因本服务条款有关的一切争议，双方当事人应本着友好合作的精神协商解决。

2. 如果协商未成，双方同意向乙方主要营业地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8条 其他约定

1. 本合同的订立，效力，解释，履行和争议解决均适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和互联网行业规范。
2. 任何一方对服务条款内容和当事人的商业机密，均有保密责任和义务。
第9条 协议期限

本协议有效期自2006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深圳市龙媒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签字：                            代表签字： 

日期：                                 日期：  

